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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ntroduction

氣候變遷日益加劇，暴雨、熱浪、大火、強烈颱風等極端天氣襲擊各地，在全球引
發許多天災與人命財產損失。2020年是有記錄以來最溫暖的三年之一 01，極端天氣
加上 COVID-19大流行的雙重威脅，影響著全球數以百萬計人口。

氣候警訊當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仍未削減，持續將熱能保存在地表。根據世界氣
象組織（WMO）《2020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 02，相較工業化前水準（1850年至
1900年），全球升溫已突破約 1.2° C。「我們正瀕臨深淵」，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
奧・古特雷特（Antonio Guterres）對此沉重呼籲，全球須兌現《巴黎氣候協定》承諾，
將升溫控制在 1.5° C內，才能避免不可逆的氣候災難。

對此，全球須於 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即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所有抵銷作為相抵後
為零。這項急切的氣候行動，在 2019年由全球萬名科學家連署提出「氣候緊急」
警告 03，強調氣候變遷的威脅已迫在眉睫，呼籲政府、企業採取整體性的改變與解
決方法，減緩氣候變遷對經濟、社會、自然生態造成的嚴重衝擊。

在對抗氣候危機的浪潮中，各大國際城市正在展露頭角，成為更有力的氣候行動
者。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指出，人口密集的城市不僅是氣候衝擊的第一線，
也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 04；高耗能的城市貢獻全球超過七成的碳排放，如果
城市能夠提出更積極的減碳與調適行動，將為減緩全球氣候危機注入一份力量。

© Paul Langrock / Greenpeace

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是達到淨零排放的必要手段之一。

01



宣示氣候緊急，
朝淨零碳排邁進

Chapter. 1

開始規劃減碳路徑前，須釐清「碳排放」的來源。臺灣電力的主要來源為進口的化
石燃料（煤、天然氣），加上高耗能的工業製程，導致臺灣 2018年人均碳排放量
排名全球前 25名 05，其中約有 75%的整體碳排放來自都會地區，主要源自工業、
住商、交通等；若地方政府發揮自治權規劃完善減碳措施，城市將能有效解決氣候
問題。

揮別高碳排能源，提升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成為國際間重要的減碳策略之一，2019

年綠色和平發布〈都市自己綠―六都再生能源治理評比〉報告，呼籲臺灣地方政府
透過訂定政策目標、都市規劃設計和建物法規擴大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並強化公
民參與，以再生能源減少化石燃料造成的碳排放以及空氣污染 06。

截至 2021 年 5 月，全球已有超過 1,900 個地方政府及機構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Climate Emergency）07，涵蓋超過 8.2 億人口居住地，共同承諾將氣候變遷作為決
策的重要考量，傳遞明確訊息供跨局處、跨層級之政府機構，加速落實氣候政策，
同時提升民眾的氣候危機意識。

在綠色和平的倡議下，包含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臺東縣等地方政府由縣市長
代表簽署《氣候緊急宣言》（Cl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08，以 2030年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本，依據在地條件，提出再生能源發展、調適氣候衝擊
等工作重點。此外，在 2021年 4月 22世界地球日，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均呼
籲中央響應國際「淨零碳排」（Net-zero）趨勢 09，期待地方中央共同推動減碳工作。

宣示氣候緊急僅是開端，如何在 2050年前達到淨零碳排目標尤為重要，接下來城
市需提出明確減碳路徑，持續推動並定期檢視成果。接著將回顧宣示氣候緊急的首
爾與洛杉磯，如何透過地方首長意志、政策制定和公民參與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來加
速減碳。同時，進一步更新 2019年至 2020年臺灣六都再生能源發展指標，檢視「都
市自己綠」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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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再生能源發展
都市案例

Chapter. 2

根據 21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絡（REN21）「再生能源 2020 年度全球概況報告
（Renewables 2020 Global Status Report）」10，自 2015年起，全球再生能源在五年內，
增長速度比化石燃料和核能快三倍，尤其在電力領域取得最大幅度的進展。報告分
析，城市扮演再生能源發展關鍵角色，特別是住商用電與交通運輸。

隨著再生能源設施建置成本越來越具競爭力，在全球能源轉型的浪潮中，世界各大
城市早已開始投入再生能源的發展和規劃。較於以往，氣候、能源政策不僅由中央
主導，更需要地方層級的投入，國際上也紛紛可見城市提出較中央更具野心的目
標，包括 100%使用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訂定運具電動化等目標。

韓國和臺灣的能源需求、經濟結構及產業相似，境內缺乏天然資源，石油和天然
氣都須仰賴進口。韓國過去以化石燃料、搭配核電作為主要電力供給來源，但在
2011年東日本地震後，用電量占全國三分之一的首爾市，決心開始大力發展太陽
光電 11，降低依賴核能與化石燃料。

2020年 6月韓國 228個地方政府、包含首爾在內，共同宣示氣候緊急狀態 12，承諾
提升地方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加強地方能源自主性，並且協助中央推動「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綠色新政是韓國因應後疫情時代提出的綠色復甦計畫，旨
在利用綠色基礎建設、擴大再生能源設置以創造就業和創新的機會。首爾故市長
朴元淳曾在 2020年城市高峰會開幕致詞強調「疫情大流行是實現淨零碳排的最後
機會，零碳是永續城市的關鍵」13，繼任市長吳世勳亦延續此目標；除了長期減碳
方向之外，首爾進一步制定具野心的中期目標，分別要在 2030年及 2040年相較於
2005年水平，依序達成減少碳排 40%和 70%。

2021年頒布施行的「首爾特別市能源政策條例」14是首爾市能源政策的重要依據，
主要內容包含

　　1.  市府須訂立減碳、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目標與推動計畫
　　2.  每五年提出「首爾特別市能源計畫」，規劃未來 20年能源轉型路徑
　　3.  每年年末出版「能源政策白皮書」，提供市民檢驗能源政策內容和推動情形
　　4.  提供輔助再生能源發展之政策工具（如行政和財政之獎勵措施）
　　5.  結合專家學者和公民代表，成立專責能源委員會

面積 605 平方公里
人口 982萬人 

韓國 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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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支持是城市能否順利推動再生能源的關鍵，為了減少民眾參與能源轉型的阻
礙，首爾成立「太陽能諮詢中心」，為市民及企業提供太陽能設置及維護的一條龍
式服務；「首爾特別市能源政策條例」第 25條規定「市府應以再生能源收益成立
氣候變遷基金，專款用於推動再生能源發展」18。此外，為了增加經濟誘因，首爾
市成立「太陽能發電市民基金」，由市民入股，在市府提供的場地安裝太陽光電系
統，且向認購的市民保證未來三年內保證 4%。藉此市府帶頭提供誘因的方式，不
但能擴大民眾參與，更讓首爾市民由上到下凝聚發展太陽光電的共識，讓政策推行
更順利且有效率。

「能源政策白皮書」中明定市府將聚焦建築、交通、城市森林、再生能源、資源循
環五個領域的減碳策略，目標 2050年首爾成為淨零碳排城市 15。推動再生能源方
面，首爾積極投入太陽光電，先由公部門帶頭做起，在所有可裝置光電的公共建築
與腹地，如政府機關、學校、交通設施等，全面設置太陽能板。和六都一樣地狹人
稠的首爾，為了將城市太陽光電潛力發揮到最大值，並且修訂「首爾特別市能源政
策條例」和建築法規，規定自 2020年起，不論公、私部門的新建物都必須裝置太
陽光電系統 16。新法規亦鼓勵社區向電網出售潔淨電力，通過審核的社區，每年可
獲得 1,000萬韓元（約 25萬新臺幣）用於推動地方再生能源發展。在首爾，現在有
逾 100個「能源自主社區」，利用「公民電廠」的概念，由民眾發展再生能源事業，
不論是提供屋頂、合建電廠或共同集資，都由社區自主營運 17。

© Jean Chung / Greenpeace

首爾推動公部門閒置空間設置太陽光電，其中包含公車候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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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洛杉磯 2018年歷經一場五十年來最嚴重野火，更加深刻了解氣候危機的迫切
性，市長賈西迪（Eric Garcetti）宣誓進入氣候緊急狀態並成立「氣候緊急動員辦公
室」，洛杉磯市議會更提案呼籲加州政府撥款成立「氣候緊急動員部門（Climate 

emergency mobilization departmen）」19，提供更多資源發展再生能源和低碳運輸，
目標要在 2025年減少碳排 45%、2050年前達成淨零碳排。

2015年市長賈西迪宣布「洛杉磯永續城市計畫（Sustainable City Plan）」， 承諾每
年發布進度更新和四年一次的全面報告，並於 2019年提出洛杉磯市版本的「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作為永續城市計畫，以更積極全面的氣候治理讓洛杉磯在 2050 年
實現淨零碳排。洛杉磯是美國早期投入再生能源發展的城市之一，2016年便提出電力
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現在，洛杉磯已經成為美國太陽光電發電最多的城市 20。

洛杉磯綠色新政計畫的首要原則指出，「為達成《巴黎氣候協定》承諾，市府須立
即採取以科學為根據的減碳策略，致力實現零碳電網、零碳交通、零碳建築、零廢
物和零浪費水 21」。再生能源方面，洛杉磯市明確訂出 2025年、2035年及 2050年
的太陽光電階段目標與策略，搭配風力發電、儲能設備，以及「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加強整體電力供需平衡，目標在 2045年前達成 100%再生能源。

2020年 3月洛杉磯公布「LA100」研究成果 22，由美國最大的市政公用事業公司洛
杉磯水電局（LADWP）和美國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共同執行。這項市府規劃能
源政策的重要研究指出，在最理想情境下，洛杉磯有望提前在 2035年前達成 100%

再生能源 23。該研究特別強調，再生能源占比提升之後，電網的可靠性至關重要，
尤其未來包含野火、洪水和高溫等極端事件將對電網造成更多壓力，必須審慎規劃
相關設備面對不同氣候風險的承受度，否則可能重演 2020年 8月因連日高溫熱浪
導致的加州大停電事件 24。

面積 1302 平方公里
人口 397萬人 

美國 洛杉磯

© Diego Baravelli / Greenpeace

公民參與有助城市內再生能源發展。圖為巴西的太陽能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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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市民更廣泛使用太陽光電，由其是經濟相對弱勢的地區，洛杉磯推出住商部
門亮點計畫：

　　1.  屋頂太陽光電計畫（Solar Rooftops Program）25：

由民眾提供屋頂，水電局從檢查結構到協助取得許可證一條龍服務，降低民眾參與
的門檻。無論發電多寡，依裝置量民眾可以換取固定售電回饋（20年期滿，每年
240至 600美元，亦採月費給付），且安裝儲能設備的民眾每年將獲得額外回饋。

　　2.  共享太陽光電計畫（Shared Solar）26：

此計畫提供無自有房屋者或低收入戶參與城市光電發展的機會，減少能源轉型過程
的不平等現象。民眾可以向洛杉磯水電局以較優惠的費率購買每個月 50～ 100度
的太陽光電（2020年費率為 0.1845美元 /度），十年一期。如果申購民眾搬到新
居住地，只要符合資格，優惠方案也能延續下去。截至 2020年 7月，參與民眾每
個月購買的太陽光電已達 37,000度 27。

以下分析首爾和洛杉磯的太陽光電發展策略，並盤點臺灣六都相關氣候行動：

❶  首長宣誓氣候緊急，減碳中長期目標入法及政策

　　 地方首長對於氣候議題的重視程度，是再生能源發展的關鍵，國際都市的成功
案例多取決於首長是否有能力和意願帶領城市朝淨零碳排目標邁進，積極轉用
再生能源、加快減碳的腳步。同時，將減碳目標入法，可以指引各行政部門與
產業界具體的行動方向。首爾和洛杉磯市長宣示氣候緊急，並將中長期減碳目
標和再生能源發展方向納入都市自治條例、政策白皮書或行動計畫等。包含首
爾市以「首爾特別市能源政策條例」第 4條第 1款載明「市府須訂立減碳、再
生能源與能源效率目標與推動計畫」；洛杉磯則以「綠色新政」訂出 2050 年
淨零碳排目標和推動路徑。

國際城市與臺灣六都
氣候行動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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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的城市自治力能讓氣候行動更有效率，城市應擬訂自治條例或相關規範，
明確訂出中長期減碳目標，協助政策的推廣實施。目前六都中訂定或是草擬中
的低碳永續相關城市自治條例分別為：

　　➡　桃園市「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28

　　➡　臺中市「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29

　　➡　臺南市「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30

　　➡　高雄市「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31

　　➡　臺北市「臺北市宜居永續城市自治條例（草案）」32

　　 新北市則無訂定相關自治條例。目前六都皆未將減碳目標明確納入自治條例
中，僅是回應環保署基於《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所提出的「溫室氣體減量
與管理執行方案」33；城市氣候治理的自主性有待加強。

❷  成立專責單位，提高召集層級強化跨局處合作

　　 訂出政策目標之後，執行尤為關鍵。城市氣候行動牽涉到不同部門或局處的業
務，例如屋頂型太陽光電政策推動需有跨局處的協調、建築法規整合，需要考
量長期都市規劃。首爾與洛杉磯市府團隊結合專家學者和公民代表，成立專責
單位負責推動再生能源相關政策，由市長擔任召集人，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定期
會議，彰顯政策優位性。

　　 目前六都皆成立低碳永續相關推動委員會，其召集人以及會議召開頻率分別為：

　　➡　臺北市「臺北市永續發展委員會」/ 市長 / 三個月一次 34

　　➡　新北市「新北市氣候變遷及能源對策執行委員會」/ 副市長 / 六個月一次 35

　　➡　桃園市「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 市長 / 六個月一次 36

　　➡　臺中市「臺中市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市長 / 六個月一次 37

　　➡　臺南市「臺南市低碳調適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市長 / 六個月一次 38

　　➡　高雄市「高雄市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調適委員會」/ 市長 / 六個月一次 39

　　 六都低碳永續相關委員會之召集人皆以市長層級為主，不過因為其組織架構與
運作模式不盡相同，委員會需有明確協調和分工機制，才能有效強化相關業務
的跨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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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多元方式挹注資金，光電政策執行不中斷

　　 光電政策的執行需要有充足資金支援，除了仰賴中央政府編列預算之外，國際
間城市正以更多創新的資金募集方式，例如成立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基金、公
私協力、群眾募資、透過綠色債券取得融資等，以多元管道籌措光電發展預算，
確保相關政策不因中央預算終止而停擺。例如首爾市利用市政經費成立「氣候
變遷基金」，洛杉磯亦提出「共享太陽光電計畫」，透過市民合作募資，挹注
城市再生能源發展。

　　 為了提升民眾參與再生能源的意願，臺灣的六都開始投入推動「PV-ESCO」商
業模式 40，民眾出租自家屋頂，由太陽光電業者承擔投資建置與營運的責任，
民眾則與業者共享售電獲利。而部分大型光電建設則是市府與民間企業協力合
作，藉此減輕市政支出並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如臺北市前身為掩埋場的「能源
之丘」採政府提供土地，民間投資建置與營運維護模式 41。除此之外，金融業
者提供的綠色融資貸款，也逐漸成為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的財務來源之一。

　　 整體而言，六都開始嘗試中央補助以外的資金來源，然而，目前主要資金仍高
度仰賴中央單位，即經濟部能源局的年度預算 42，資金的規劃和運用缺乏彈性；
六都相關補助計畫詳見附錄一。若參考國際城市案例，六都應善用市政經費擬
定再生能源發展計畫，減少依賴中央補助的風險，同時應持續開發創新的商業
模式，讓民眾、企業與其他投資者挹資金得以支持城市再生能源發展。

❹  公民參與，由下而上地凝聚社會共識

　　 市民的參與和支持有助減少城市推動太陽光電的阻力，首爾與洛杉磯推動光電
發展的相似之處，在於市政府積極挹注資源以提升民眾參與意願，無論是政策
宣導層面的「能源政策白皮書」、「太陽能諮詢中心」，或是經濟誘因如首爾
的「太陽能發電市民基金」、洛杉磯的「共享太陽光電計畫」，提供市民更多
參與的管道。在首爾有超過 100多個「公民電廠」，市民得以參與案場開發並
成為電廠的共同擁有者，透過公民參與落實能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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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狹人稠的六都要推動太陽光電，更多屋頂投入「公民電廠」將是重要關鍵，
除了中央建築法規的鬆綁之外，地方政府需拿出決心推動再生能源的公民參
與，目前六都中臺北市及新北市政府正嘗試釋出公有屋頂提供公民電廠，其中
新北市首創公民電廠示範區，與在地社區大學合作、標租學校屋頂、開辦社區
能源教育課程與參訪 43。在資訊公開方面，六都皆建置網站呈現城市減碳和再
生能源發展等相關資訊，但在網頁介面設計、資訊的整合與更新上都有非常大
的落差，其中新北市 44、桃園市 45和臺南市 46在資訊整合上表現較佳，有助於
市民檢視政策內容與推動成果。

❺  制定監督修正機制，依政策施行進度調整策略

　　 政策施行進度須監督修正，透過量化數據和質化的案例檢討，檢視政策不足之
處並加以改進。首爾市每年年末出版「能源政策白皮書」，提供市民檢驗能源
政策內容和推動情形，洛杉磯承諾每年發布進度更新和四年一次的全面報告。

　　 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縣市政府每年須提出成果報
告以檢視其減碳與再生能源執行成果，六都的低碳永續相關委員會定期召開會
議，檢討執行成果並滾動修正。然而，環保署的管考機制並未要求地方政府提
出執行達標率和修正機制，目前仍以地方政府自主管理為主。

註： ○ 有做到　× 未做到　▲ 待加強

城市 首爾 洛杉磯 臺北 新北 桃園 臺中 臺南 高雄

宣示氣候緊急 ○ ○ × ○ × ○ ○ ×

減碳目標入法及政策 ○ ○ ▲ ▲ ▲ ▲ ▲ ▲

專責低碳永續單位 ○ ○ ○ ○ ○ ○ ○ ○

光電發展資金 ○ ○ ▲ ▲ ▲ ▲ ▲ ▲

公民參與 ○ ○ ○ ○ ▲ ▲ ▲ ▲

監督與修正機制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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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六都再生能源發展分析

Chapter. 3

延續上一章節的國際案例分析，此章節將盤點臺灣六都的再生能源發展現況，了解
臺灣六大都市的用電和再生能源趨勢：

  1.  六都用電趨勢  

在用電量部分，綠色和平整理 2016年至 2020 年台電向六都售出的總電量，藉此呈
現六都個別的用電量變化。以下將分別就都市總用電量、工業和服務業 800kW 以上
用電大戶之用電量進行說明。

1.1  六都總用電量

根據台電公開資料，2016年至 2020年間六都皆是臺灣用電量的前六名，用電量
總和占全臺約七成 47。圖 1 分析六都年電量，就 2020 年來看，六都用電量排名依
序為：臺中市、高雄市、臺南市、桃園市、新北市與臺北市，臺南市此年度首度
進入用電量前三名。值得注意的是，臺中市 2020 年整體用電 327.97 億度，占全臺
用電量約 14.84%；臺中市自 2017年起即為全臺用電量最大的都市，也是 2016年至
2020年用電量成長最大的都市，年平均用電成長率為 4.21%，遠高於全臺平均用電
成長率 1.23%48。

圖 1：六都年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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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六都除了臺北市用電量呈逐年些微負成長，其他五都的用電量都呈現持
平或增加的趨勢。

1.2  六都轄區內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用電量分析

與台電簽訂契約容量 800kW 以上的工業和服務業廠家，即所謂《能源管理法》中的
「用電大戶」，為全臺電力主要消費者，也是影響六都用電量增減的重要關鍵。根
據 2020年 12月份的統計資料顯示 49，位於六都的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家數排名依
序為：桃園市 873 家、高雄市 700 家、臺中市 559 家、臺南市 479 家 、臺北市 470 家、
新北市 346 家。

工業用電是六都用電成長的主要驅動力，根據統計，2016年至 2020年六都的用電
成長有超過八成來自於工業用電大戶。進一步分析六都轄內用電量，由 圖 2 可知，
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和高雄市的用電量主要供應工業用電大戶，占各城市總用
電量一半以上。若以產業類別區分，服務業用電大戶以臺北市的 447家為最多，約
占全臺服務業用電大戶占比的 42.61%。工業用電大戶（生產性質行業）位於六都
的家數排名依序為 : 桃園市 712 家、高雄市 519 家、臺南市 402 家、臺中市 388 家、
新北市 200 家、 臺北市 23 家。

圖 2：
六都用電大戶
用電量占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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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圖 3 可以發現全臺的用電大戶明顯集中在六都，致使六都處於高用電量與高碳排
放型態。以產業部門分別，六都內服務業用電大戶就占了全臺總數的 79%；工業用
電大戶則占全臺總數 64%。

若以都市氣候治理的角度，用電大戶為都市內碳排放量的主要來源，應致力於提升
工業用電大戶節能和創能作為，包含提升能源效率和轉用更多的再生能源，桃園
市、臺中市、臺南市和高雄市，應提出工業用電大戶使用再生能源之輔導管制方案，
將工業用電大戶視為優先列管對象，嚴格控管，提升總體執行率。

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相關法源，以要求用電大戶義務安裝再生能源設備。六都
中，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等地方政府在中央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前，早有地
方自治條例規範用電大戶須使用或建置一定比例再生能源；臺南市、臺中市分別依
照「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50、「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51規範契約
容量 800kW 以上的用戶，應強制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之再生能源設備。桃園
市則以「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52規範契約容量 5,000kW 以上用電大
戶需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的再生能源設備。相較於臺中市和臺南市，桃園市在用
電大戶契約容量的定義上和中央的「用電大戶條款」53同樣是較為寬鬆為 5,000kW。

臺北市「臺北市宜居永續城市自治條例（草案）」54亦提出用電契約容量在一定容
量以上用電戶，應應設置或購買ㄧ定比例之再生能源，不過目前臺北市政府未有相
關公告。新北市經濟發展局成立節能專業服務團隊，實地針對契約容量 800kW以
上用電大戶進行節能診斷，輔導企業提升能源效率。高雄市曾訂定「高雄市環境維
護管理自治條例」55，卻未公布後續執行情況。

  2.  六都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城市除了透過更多政策法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整體用電需求之外，同時必須
將電力來源轉為低碳永續的再生能源，才能讓減碳的工作事半功倍。因應氣候危機，
國際各大城市積極投入發展再生能源，臺灣的六都正陸續邁開步伐，以下圖表分析
六都再生能源裝置量與發電占比，檢視直轄市發展再生能源的企圖心與積極程度。

圖 3：六都用電大戶戶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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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六都再生能源裝置量

目前六都推動的再生能源主要有太陽光電、風力和其他（包括水力、生質能等） 

三種發電設備，2020年六都的再生能源裝置總和占全臺再生能源的 47.09%：

圖 4 分析六都再生能源累積裝置量，2020年六都之中，再生能源裝置量最高的是臺
中市（1626MW），其中約七成來自水力發電（1150MW）；其餘六都裝置量依序分
別為臺南市 982.3MW、高雄市 643.4MW、桃園市 581.1MW、新北市 174.8MW 及臺北
市最低 33.9MW。

進一步分析六都的主要的再生能源發電設施裝置量變化，2015年至 2020年以
太陽光電裝置量的成長最為顯著，共增加 2016.36 MW的裝置容量（成長率為 

571.1%）；而風力、其他 (包括水力、生質能等 ) 發電裝置量僅分別增加 7.54MW、
5.93MW。相較於其他再生能源如水力、風力發電，屋頂型太陽光電造成的環境衝
擊較小且開發成本較低，使得分散式的太陽光電成為地方政府較易透過都市自治手
段，發展為因地制宜的再生能源之一。

圖 4：
六都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累積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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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顯示六都 2016年至 2020年太陽光電累積裝置量，從 2020年的太陽光電裝置
容量來看，臺南市最高、已裝置 959.43MW（同時也是臺灣最高）、高雄市次之 

635.49MW、桃園市第三 347.91MW、臺中市第四 343.09MW、新北市 49.43MW 和臺北
市 33.67MW 最低。

2016年至 2020年，太陽光電成長最快的六都分別為臺南市，增加 806.48MW；高雄
市第二，增加 522.85MW。桃園市和臺中市各成長 332.08MW 和 283.30MW；新北市和
臺北市的成長量明顯較低，僅 39.45MW 和 33.21MW。

風力發電方面，六都當中，鄰近風場的臺中市和桃園市風力發電發展較佳，2020

年的裝置量為 132.15MW 和 100.71MW；然而 2016至 2020五年間僅分別微幅成長 

2.74MW 和 0.1MW。臺北市、臺南市和高雄市則完全沒有發展風力發電。

由於每個都市的自然條件並不相同，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無法齊頭類比，但從前述
六都的再生能源發展方向來看，太陽光電仍為六都發展再生能源的首要選擇。因
此，就太陽光電裝置的成長量來看，臺南市近 5年的裝置容量增加最多，單是 2019

年至 2020年就從 532MW近乎翻倍至 959MW；其餘五都也有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
然而，用電量最大的臺中市，近 2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數皆略低於位處北部區域的
桃園市，以中南部日照條件相對較佳的標準來看，殊為可惜。

圖 5：
六都太陽光電累積裝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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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六都再生能源電力占比

將台電提供的各縣市再生能源購電量和用電量相除，便能分析出六都的再生能源
電力占比。圖 5 分析 2016年至 2020年六都再生能源電力占比，2016年至 2020年
再生能源電力占比成長最快的六都城市為臺南市，增加 2.35%；高雄市第二，增加 

2.08%；臺中市、臺北市的成長明顯較低，僅分別增加0.82%、 0.24%。值得注意的是，
新北市的再生能源電力占比在近 5年呈現微幅負成長（ -0.25%）的趨勢；桃園市近
5年再生能源電力占比雖有 0.67%的成長，但由於再生能源成長趕不上用電成長的
速度，其再生能源占比高峰停留在 2019年（2.68%），並於 2020年衰退至 2.43%，
亦由 2019年前的六都再生能源電力占比首位退居第三。

2020年六都再生能源電力占比分析，以臺南市最高 3.20%、高雄市次之 2.45%、桃
園市第三 2.38%。臺中市、新北市分別為 1.61%和 1.07%。臺北市最低僅 0.25%。

圖 6：
六都再生能源
電力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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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分析 2020年六都再生能源電力占比和全臺平均，整體而言，六都再生能源總
裝置量雖占全臺接近 5成，但因用電量高（占全臺七成），導致六都再生能源電力
占比皆低於全臺平均 3.56%，顯示六都再生能源仍具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屋頂型太陽光電是都市發展再生能源的重點，潛在裝置量更需要地方政府加強盤
點並且擬定策略發展。根據綠色和平 2019年的研究結果 56，發現六都屋頂型太陽
光電潛力不容小覷，日照時數較多的桃園、臺中、臺南和高雄市應大力發展屋頂
型太陽光電，都市的再生能源電力占比可望提升至 5% 以上，臺北市和新北市整
體屋頂光電潛能則分別為 270MW和 596MW，但雙北目前太陽光電累積裝置量只有
33.67MW和 49.43MW，並未善用都市屋頂太陽光電潛力。

圖 7：
2020年六都再生能源
電力占比與全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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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宣示氣候緊急城市 減碳和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自 2020年起，已宣示氣候緊急的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分別提出較中央積極的
減碳中長期目標，並以 2030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本，依據在地條件，
提出減碳目標、再生能源發展和調適氣候衝擊等工作重點。以下盤點新北市、臺中
市、臺南市減碳和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與策略 57：

●   2030年相較基準年（2005年）減碳 30％ / 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

●   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在 2020年 49MW基礎上，目標 2030年提升至 140W

●   啟動地熱發電探勘及產能測試，目標 2025年地熱裝置容量達 10MW

新北市

●  2030年相較基準年（2005年）減碳 30% / 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

●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在 2020年 1.63％，目標 2030年提升至 20％

●  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在 2020年 343.09MW基礎上，目標 2030年提升至 1GW

●  轄內工業區新租購區，50％屋頂面積需裝置太陽光電

●  2030年 資源循環發電量達 5億度

臺中市

●  2030年相較基準年（2005年）減碳 20%以上 / 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

●  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在 2020年 959.43MW基礎上，目標 2030年提升至 4.5GW

●  2030年平均用電量 72億度之住商部門使用再生能源發電，達到住商部門淨零碳排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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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及氣候衝擊，首爾
和洛杉磯提出「綠色新政」
作為因應，結合經濟復甦與
低碳轉型，在兼顧公平和包
容性下，加強綠色基礎建設
並擴大再生能源使用，以此
創造就業和創新的機會，經
濟復甦的同時也能兼容環境
永續，凸顯出城市氣候治理
在後疫情時代的獨特性。綠
色和平曾在 2020年向臺灣政
府提出 20項針對能源、運
輸及減塑的綠色振興政策建
議，獲得跨黨派立委連署支
持，呼籲各部會規劃紓困振
興方案應著重永續發展。58

同樣的，面對疫情，六都的
經濟復甦計畫不應一切照舊
（business-as-usual），而是
應該利用重整的契機，建構
城市減碳與調適氣候衝擊的
能力。

疫情中，
氣候行動不中斷

結論
Conclusion

面對氣候緊急，碳排放占全臺七成的六都責無旁貸，擁有較多資
源的直轄市需要強化地方氣候治理的角色，而不是被動地依附中
央政策方案。六都能源轉型起步雖然緩慢，不過地方首長對氣候
議題的重視程度正在發揮正向作用，新北市、臺中市和臺南市由
市長簽署氣候緊急宣言，提出城市永續發展策略，後續亦表態支
持中央達成 2050年淨零碳排。永續發展強調因地制宜，各城市的
目標優先順序與策略有所不同，然而發展乾淨、可負擔的再生能
源，已經成為各城市減碳的共同手段，如臺南市長黃偉哲藉由氣
候緊急宣言，承諾要在 2030年前再生能源裝置量達 4.5GW，可望
使臺南市住商用電於 2030年達到淨零碳排。

除此之外，全球以「淨零碳排」為目標而推出的減碳政策將大幅
增加，中央與地方不同層級的氣候治理更須加強合作，以不同層
級的預算規劃進行短、中、長期政策制定。地方以自治條例訂出
積極的減碳和再生能源目標與推動計畫，可以協助產業因應國際
減碳壓力，其成效也有助於中央推動達成淨零碳排的關鍵政策，
包含有效的碳定價以及用電大戶條款，讓臺灣遠離高碳排放而建
起的貿易壁壘。 

宣示氣候緊急僅是開端，綠色和平將持續關注地方政府的氣候政
策執行進度，也呼籲更多縣市正視氣候緊急狀態，訂立明確中長
期減碳以及再生能源目標，將目標化為實際政策，投入更多行政、
財務資源推動政策，提升市民對發展再生能源的共識，從政府、
企業、公民全面地推動臺灣往淨零碳排目標前進，為下一代打造
永續家園。

整體而言，六都「自己綠」的表現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除了需
透過更多節電的獎勵與規範抑制用電成長之外，六都再生能源占
比亟需提升，以追趕國際城市減碳的腳步。目前六都再生能源電
力占比皆低於全臺平均，其中臺北市與新北市雖然在近五年用電
量成長趨於平緩，但是再生能源占比卻仍是六都的末段班，端看
城市可以積極著力的屋頂型太陽光電，臺北市與新北市分別還
有超過 236MW和 546MW的屋頂光電潛力尚未開發，顯示雙北的
再生能源政策的制訂與執行有待改善。從國際城市案例中可以發
現，要順利推動地方再生能源，首長的政治領導力和決心至關重
要，同時建置專責單位、提供充沛資金、廣納公民參與和監督修
正機制等，都是地方發展再生能源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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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安裝太陽光電補助計畫
附錄一

城市 補助對象 計畫內容

臺北市 個人

2020年度。 1. 設置總容量逾三峰瓩，且在五峰瓩以下者，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二萬 五千元。  2. 
設置總容量逾五峰瓩，且在十峰瓩以下者，其五峰瓩以下部分依前 目規定補助；逾五峰瓩
部分，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3. 設置總容量逾十峰瓩，其十峰瓩以下部分依前二目規
定補助；逾十峰瓩部分，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一萬八千元，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 百萬元。

新北市 個人或社區

2021年度。1. 總設置容量在 10瓩以下者，每瓩補助新臺幣 1萬 5,000元。2. 總設置容量逾
10瓩，且在 30瓩以下者，其 10瓩以下部分依前項規定補助；逾 10瓩部分，每瓩補助新臺
幣 1萬元。3. 總設置容量逾 30瓩者，其 30瓩以下部分依前項規定補助；逾 30瓩部分，每
瓩補助新臺幣 5,000元，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50萬元。

桃園市 個人，法人或團體

2021年度。 1.設置總容量在 10 瓩（含）以下者，每瓩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萬 5,000 元。 
2.設置總容量逾 10瓩，且在 30瓩（含）以下者，其 10 瓩以下部分依前項規定補助；逾 10 
瓩部分，每峰瓩補助 7,500 元。 3.設置總容量逾 30 瓩者，其 30瓩（含）以下部分依前 2 項
規定補助；逾 30 瓩部分，每瓩補助5,000元，至多補助至50瓩，每案補助金額上限為40萬元。

臺中市 個人或團體

2021年度。 1.自用型補助標準：補助標凖：每峰瓩補助新臺幣 1萬 8仟元整，不足一峰瓩
部分不予補助，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30萬元整。 2.併聯型補助標準：(1)第一、第二類型：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 5仟元整，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補助，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15萬元整。
(2)第三類型：每峰瓩補助新臺幣 5仟元整，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補助，總裝置容量 100峰
瓩（含）以下者，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30萬元整，總裝置容量 101峰瓩（含）以上，每案
最高補助新臺幣 50萬元整。

臺南市 個人，建案或社區

2021年度。1. 裝置容量未滿一百峰瓩者，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二千五百元，不足一峰瓩部分
不予補助， 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七萬五千元為限；另自用型太陽光電 系統，每峰瓩補助
新臺幣五千元，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補 助，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限。2. 裝置
容量達一百峰瓩（含）以上且未滿五百峰瓩者，每案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十萬元；另自用型
太陽光電系統，每案補助 金額為新臺幣二十萬元。3. 裝置容量達五百峰瓩（含）以上者，
每案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另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每案補助金額為新臺 幣五十
萬元。4. 儲能型太陽光電系統：裝置容量一峰瓩以上者，每峰瓩補助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補助，每峰瓩裝設之儲能設備容量應為 1.5 度以上，每案最高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六）追日型太陽光電系統：如屬全額躉售者，裝置容量一峰瓩
以 上者，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三千五百元，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 補助，每案最高補助金額以
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如屬自用 者，裝置容量一峰瓩以上者，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七千五百 
元，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補助，每案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三十萬元為限；如屬儲能者，
裝置容量一峰瓩以上者，每峰 瓩補助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補助，每案 
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5 （七） 參與「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者，裝置
容量一峰瓩以上 者，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二千五百元，不足一峰瓩部分不予補助，每案最高
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限。

高雄市 個人，法人或團體

2021年度。 1. 獨棟建築物或出租屋頂之公寓大廈：每峰瓩補助新臺幣六千元。 2. 連續三棟
（含）以上相連之建築物，每峰瓩補助新臺幣八千元。 3. 連續五棟（含）以上相連之建築物，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一萬元。每一申請案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同一申請人
有多案申請補助累積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https://reurl.cc/5rvZgG｜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https://reurl.cc/O0ML7g｜桃園市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https://
greenenergy.tycg.gov.tw/gov-subsidies/solar-energy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https://www.economic.taichung.gov.tw/1740706/post｜臺南陽光電城資訊
網 https://reip.tainan.gov.tw/GHF/web_page/GHF010100.jsp｜高雄市工務局 https://solar.kcg.gov.tw/Article/_Visitor/SubsidyMethod_Detail.aspx/?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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